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五：辐射及危化品检查

3.检查项：将未经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新用途环境

管理登记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化学物质，用于允许用

途以外的其他工业用途

4.检查内容：是否将未经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新用

途环境管理登记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化学物质，用于

允许用途以外的其他工业用途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12 号）

（2）依据条款：

第三十一条 对根据本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列入《中国

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下列化学物质，应当实施新用途环境

管理：

（一）高危害化学物质；

（二）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或者具有持久性和毒

性，或者具有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化学物质。

对高危害化学物质，登记证持有人变更用途的，或者登

记证持有人之外的其他人将其用于工业用途的，应当在生产、

进口或者加工使用前，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新用途环境管理登记。

对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列化学物质，拟用于本办法第四

十四条规定的允许用途外其他工业用途的，应当在生产、进



口或者加工使用前，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新

用途环境管理登记。

第四十四条 取得常规登记证的新化学物质，自首次登

记之日起满五年的，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其列入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并予以公告。

对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或者持久性和毒性，或者

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新化学物质，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

名录》时应当注明其允许用途。

对高危害化学物质以及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或者

持久性和毒性，或者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新化学物质，列入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时，应当规定除年度报告之外的

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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